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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劳 权

年终奖意味着用人单位对劳动者
一年工作业绩的肯定，一般于本年度末
或次年度初向劳动者发放。司法实践
中，因年终奖引发的纠纷并不鲜见，年
终奖的发放权是否完全掌握在用人单
位手里？用人单位拒发年终奖时，劳动
者如何保护自身合法权益？近日，北京
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审结一起年终奖纠
纷案，法院在审理时参照2020年年终奖
发放数额，判令被告山水公司支付高先
生2021年年终奖2.5万元。

高先生于 2015年 3月入职山水公
司，担任驻场员，月工资标准3万元。双
方签订的劳动合同中约定“年终奖是否
发放由公司根据整体经营状况、团队业
务表现以及员工个人工作表现等因素
自主决定”。高先生在职期间，山水公
司基本都在每年3月发放上一年度年终
奖，2016年至2020年年终奖的金额均不
固定，数额为 2.5万元至 4.5万元不等。
2022年，山水公司告知高先生将不再对
其发放 2021年度年终奖。后双方发生
争议，高先生通过诉讼要求山水公司支
付其2021年度年终奖3万元。

高先生诉称，自其入职以来，公司
每年均会向其发放年终奖，这属于双
方对年终奖条款达成的一种不成文的
事实约定，故公司应按照其月工资标

准 3 万元支付其 2021 年度年终奖金。
山水公司辩称，双方从未明确约定过
年终奖金额，年终奖发放属于公司自
主经营权的范畴，公司有权根据经营
状况决定年终奖如何发放。2021年公
司经营困难、持续亏损，不具备发放年
终奖的条件，故不同意支付高先生
2021 年度年终奖。诉讼中，山水公司
未就年终奖的核算或企业经营状况提
供任何证据。

海淀法院审理后认为，双方签订的
劳动合同未明确约定年终奖发放条件
及考核标准，但此前山水公司自2016年
起已连续 5年向高先生发放年终奖，其
中 2021年向高先生支付了 2020年度年
终奖 2.5万元。山水公司作为负有管理
责任的用人单位，应当就年终奖的具体
发放条件、发放标准以及核算方式承担
举证责任，但山水公司并未就此提交证
据，应承担不利后果；山水公司以经营
困难为由主张无须支付年终奖，但未就
其主张的经营亏损情况提交证据，应承
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综上，法院遂
作出上述判决。

宣判后，山水公司提起上诉。二审
判决维持原判。该判决现已生效。

相关链接

根据国家统计局《关于工资总额组
成的规定》，工资总额由计时工资、计件
工资、奖金、津贴和补贴、加班加点工
资、特殊情况下支付的工资等六个部分

组成。年终奖作为“奖金”是用人单位
除常规工资外向劳动者支付的额外报
酬，属于劳动报酬的组成部分，具备奖
励激励性质。

现行法律法规并未硬性规定用人
单位是否设定年终奖、如何设定等，用
人单位对年终奖是否发放、发放条件和
标准等属于用人单位经营管理自主权
的范畴。劳动者请求用人单位支付年
终奖的，通常考量以下因素：

双方当事人对年终奖是否有明确
约定？年终奖是否实际发放？

劳动合同法第八条规定，用人单位
招用劳动者时，应当如实告知劳动者劳
动报酬。第十七条规定“劳动合同应当
具备以下条款：……（六）劳动报酬”。
司法实践中，双方当事人多在聘用意向
书、录用通知书、劳动合同、薪资确认
单等文件中对年终奖的发放条件、发放
金额等作出明确约定。故双方对年终
奖发放条件及标准有约定的，法院将依
据约定处理。

司法实践中，劳动者通常会提交银
行流水、工资条、收入纳税明细等材料
证明以往年度曾发放过年终奖以及年
终奖的发放金额。若以往年度用人单
位曾持续、规律地向劳动者发放年终
奖，用人单位应当对诉争期间未发放
年终奖作出合理解释，否则应承担不
利后果。

依据劳动合同法第四条的规定，用
人单位应当依法建立和完善劳动规章

制度，用人单位在制定、修改或决定劳
动报酬等规章制度或者重大事项时，应
遵循严格的民主程序和公示程序。若
双方之间并未约定年终奖的发放条件，
而单位内部经民主程序制定好的规章
制度中对年终奖有明确规定的，应将该
制度作为处理年终奖争议的依据。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
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
第四十四条之规定，因用人单位作出的
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
劳动报酬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
人单位负举证责任。实践中，部分用人
单位以公司经营困难、劳动者年终考核
不合格等主张劳动者无权享受年终奖，
用人单位提举的常见证据包括：（1）劳
动合同、薪酬确认书等，以证明双方约
定的年终奖发放条件；（2）薪酬办法等
规章制度，以证明年终奖发放是公司自
主决定范畴；（3）用人单位经营账目、
审计报告等材料，以证明自身存在经营
困难，不具备发放年终奖的条件；（4）
绩效考核文件、考核结果，以证明劳动
者不符合年终奖发放标准。

在此提示，用人单位应规范自身
用工管理，细化对年终奖发放的约定
或规定，自觉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劳
动者也应规范履职，遵守公司规章制
度，积极完成工作任务，发生争议时应
充分注意劳动合同或规章制度中有关
年终奖的条款，注重留存佐证己方主张
的相关证据。 □据人民法院报

连续发了五年的年终奖，说不给就不给？
某公司未就年终奖发放办法及不予发放原因举证被判败诉

严女士收到一家公司发来
的通知，告知她应聘上了财务主
管岗位。通知要求她提供人绒
毛膜促性腺激素检查（HCG）报
告。严女士按要求检测时发现
自己怀孕，如实告知后，公司通
知她应聘的岗位被取消。

上述经历导致严女士陷入
失业状态，于是以该公司侵害劳
动者平等就业权、恶意取消岗位
为由诉至法院，要求赔偿3万余
元。最终在法院主持下，该公司
赔 偿 严 女 士 相 关 损 失 3 万 余
元。可以说，这个案例既给劳
动者上了一堂普法课，即遭遇类
似歧视时要懂得维权；也给用人
单位上了一堂警示课——别通
过入职孕检歧视劳动者。

入职体检本没错，但如果有
孕检项目，或专门要求孕检，都
是歧视的前奏；若检测发现入职
者怀孕拒绝录用，就构成实质性
歧视，侵害了劳动者平等就业
权。2019年2月，人社部等九部
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招
聘行为促进妇女就业的通知》，
明确规定各类用人单位、人力资
源服务机构在拟定招聘计划、发布招
聘信息、招用人员过程中，不得询问
妇女婚育情况，不得将妊娠测试作
为入职体检项目。

然而，现实中部分用人单位仍耍
小聪明。对于这种把戏，有的劳动者
可能没看穿，有的劳动者即便看穿了
还是选择隐忍，毕竟维权较麻烦。而
严女士看到其他平台上该公司仍在
发布相同岗位的招聘信息，发现该公
司在撒谎后，果断决定通过诉讼手段

进行维权。
在这个案例中，严女士以实

际行动为劳动者维权提供了有
益的启示。从以积极手段取证，
到拿起法律武器维权，严女士以
难得的维权意识和行动，让侵权
企业付出了应有的代价。当越
来越多女性劳动者能勇于维护
自身合法权益，对入职前要求孕
检之类规则或潜规则说“不”，恐
怕用人单位就不敢玩“入职要求
孕检”继而根据检测结果拒录怀
孕劳动者的侵权把戏了。

严女士的诉求最终实现，也
得益于法院为劳动者“撑腰”。
法官依据《就业促进法》和《妇女
权益保障法》，明确指出平等就
业权受到法律保护，用人单位不
可任意撤销入职通知，这就是明
确向就业歧视说“不”。

在此基础上，法官以案说法
具有显著的普法效果。只要劳
动者和有关方面不再惯着这种

“歧视病”，用人单位就不敢、
不能也不想歧视女性劳动者，
因为歧视将会付出相应的代
价。希望其他用人单位认真吸
取教训，规范招聘工作，平等对
待劳动者，这样既能避免被劳
动者起诉赔偿损失，也能维护

单位形象。
对类似违规违法行为，各地行政

执法部门要挺在前面依法查处。根
据人社部等九部门《通知》，对涉嫌就
业性别歧视的用人单位开展联合约
谈，被约谈单位拒不接受约谈或约谈
后拒不改正的，依法进行查处，并通
过媒体向社会曝光。劳动者遭遇歧
视后，也可向行政执法部门进行投
诉，后者应积极履职作为，依法支持
劳动者维护自身权益。 □老鹰

入
职
要
求
孕
检
，﹃
歧
视
病
﹄
不
能
惯

近日，陕西
铁路工程职业
技术学院举办
毕业生春季综
合类大型双选
会。期间，该校
采取措施，全方
位保障学生权
益。图为学生
了解岗位情况。

□通讯员
李鸿彬 摄

教育部教毕业生四招“秘笈”

如何避开“付费内推”等求职陷阱
据中国青年报 教育部近日

发文，提醒高校毕业生在求职期务
必提高防范意识，牢牢掌握四招

“求职秘笈”，避免落入招聘陷阱，
实现尽早顺利就业。

当前，正值“金三银四”求职
就业黄金期，一些不法分子往往借机挖

“坑”设陷，“付费内推”“有偿就业”“实
习生套娃”等乱象时有发生，严重损害
高校毕业生就业权益。教育部提示，警
惕求职骗局，不打无准备之仗。

警惕“付费内推”。“付费内推”指某
些机构向求职者承诺提供高薪行业就
业岗位，但须缴纳相关服务费用。其涉
嫌不正当竞争和欺诈，相关求职者难以
主张自身权益。在求职中，不要轻信无
任何要求且薪资待遇异常高的招聘信
息，天上掉下的往往是陷阱。

警惕“实习生套娃”。“实习生套娃”
是某些用人单位的员工甚至是非正式
员工，以单位名义招聘实习生，借此分
派自身工作任务骗取免费劳动，或进行

“有偿实习”。在求职中，要通过正规
渠道寻找实习或就业岗位，避免落入

“空手套白狼”的圈套。
警惕“虚假招聘”。“虚假招聘”是用

人单位或非法中介机构进行虚假宣传，
向求职者收取高额中介费，却拖延或直
接不履行合同。在求职中，要核实招聘
企业或中介机构的工商注册、企业信用

等信息，对于将先交费作为条件的招聘
等都需要谨慎对待。

警惕“非法传销”。“非法传销”是指
组织者通过发展人员，要求其以购买商品
等方式，牟取非法利益。传销属于违法行
为。在求职中，要自觉抵制各种诱惑，树
立拒绝传销的防范意识，一旦发现可疑
情况或者被骗，立即拨打 110报警。

针对相关求职问题，教育部向高校
毕业生提出四点建议：第一，使用正规
求职渠道。通过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
平台、国聘平台、高校就业网站等官方

网站，或通过参加学校组织的各
类招聘活动获取求职信息。第
二，及时核查招聘信息。通过查
询用人单位的工商信息来确认是
否合法注册。通过用人单位官方
网站或拨打官方电话核实招聘信

息，多种途径了解用人单位背景。第
三，时刻保护个人信息。任何单位和个
人都没有权利扣留他人证件原件。在
求职过程中，不轻易将个人证件原件
交付他人或泄露银行卡、网银密码，确
需提供证件复印件或影印件时，要在
合适位置注明具体用途。第四，坚持运
用法律武器。如遇合法权益受到侵害，
要第一时间保留证据，立即拨打 12333
电话或前往人社部门投诉举报。如遇
人身安全受到威胁或伤害，要立即拨打
110电话向公安部门报警。


